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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通讯方式)于 2004年 12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04年 12月 7日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15人、实到 15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长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公司” 

)《参与组建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在关联董事孙永 

森、谢国兴、曹路、胡根法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其余董事均同意该议案。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同意长兴公司参与出资组建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暂名,以工商登记为 

准)以收购长兴铁公水码头,并持有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 45%的股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长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长兴公司拟与浙江浙能富 

兴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公司”)、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源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组建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公 

司”)收购长兴四通港务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全资拥有的长兴 

铁公水码头。长兴公司拟持有捷通公司 45%的股权,富兴公司和兴源公司拟分别持 

有捷通公司 35%和 20%的股权。 

    由于长兴公司、富兴公司和兴源公司均受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本关联交易。 

    二、捷通公司各出资方情况情况 

    (一)出资方情况介绍 

    1、长兴公司 

    长兴公司成立于 2001年 7月,注册资金 6.1亿元,经营范围为电力电量的生产和 

销售及相关派生产业和辅业,法人代表寿德生。 

    长兴公司目前正在运营 2台 300 M W发电机组,同时正在建设 2台 300 M W 发电 

机组。截至 2003年末,长兴公司总资产为 24.07亿元、净资产为 7.28亿元。 

    2、富兴公司 

    富兴成立于 2004 年 7月,注册资金 8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燃煤销售；电力燃料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法人代表张谨。 

    3、兴源公司 

    兴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8月,注册资金 5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小水 

电、小热电、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信息化工程、环保工程；电力成套设备、 

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的销售；物业管理。法人代表范小宁。截至 2003年末,兴源 

公司总资产为 5144万元、净资产为 4933万元。 

    (二)出资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长兴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长兴公司 65%的股权。长兴公司的其 



余股东方目前为浙江宏发能源有限公司和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分别持有长兴公 

司 20%和 15%的股权。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因此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长兴公司的实质控制人。 

    富兴公司的股东方为兴源公司和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富兴 

公司 80%和 20%的股权。 

    兴源公司的股东方分别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 

分别持有兴源公司 90%和 10%的股权。 

    因此,长兴公司、富兴公司和兴源公司均受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了公司的 

关联交易。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浙江省人民政府于 2001年 3月成立的省级能源类 

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注册资本为 35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 

司及其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实业投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法人代 

表孙永森。截至 2003 年末,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61.7亿元,净资产 

为 167亿元。 

    三、四通公司情况介绍 

    四通公司成立于 1999年 7月,注册资金 1508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为货主办理铁 

、公、水货物联托运、中转、仓储、货物配载、车船调度、集装箱及快件托运( 

除国际)、代办财务结算、服务,(设计国家许可证或资质管理的,凭证经营)。法 

人代表钱永昌。 

    四通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归口长兴县交通局管理。 

    四、铁公水码头情况介绍及收购铁公水码头的目的 

    铁公水码头位于浙江省长兴县雉城镇东南约 2公里处,318国道长兴大桥西北 

侧,南靠 318国道,北靠长兴公司的翻车机房,东临黄金水道长湖申线(长兴——— 

湖州———上海),西接宣杭铁路。铁公水码头是长兴目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码头 

。 

    收购铁公水码头的主要原因及有利因素为： 

    1、确保长兴公司电煤供应稳定不间断目前长兴公司的电煤运输全部依靠铁 

路,随着 2006年二期工程建成投产,长兴公司 4台 300 M W机组的年耗煤量将达到 3 

60万吨。 

    铁路运输从原设计分析完全能够满足长兴公司生产用煤的需要。但是铁路运 

输客观上存在疏密不均的情况,尤其是在运输繁忙时期,运力受限的情况较为明显 

,容易对电厂正常发电供煤造成影响。 

    为分散和降低电煤供应风险,长兴公司希望安排部分电煤通过水运运输。收 

购铁公水码头将其改建成电煤运输码头并配套建设煤堆场,可以拓宽电煤的运输 

渠道,分散和降低电煤供应风险,对于确保长兴公司发电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有 

十分积极的意义。 

    2、铁公水码头具备充足的可综合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且集铁路、公路、水 

路运输于一体,因此在保证供煤的前提下,以铁公水码头为平台,通过对现有设施 

进行嫁接、改造、建设,运用铁路编组站、陆路运输、水路运输和仓储的优势进 

行综合开发利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项目的投资效益。 

    五、收购铁公水码头并首期开发项目的投资估算及经济效益分析 

    鉴于铁公水码头具有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多项优势,捷通公司各组建方经协 



商一致,拟先行收购铁公水码头资产。 

    经湖州天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和长兴中地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湖 

天评报字[2004]第 55 号和长地评[2004]字第 009 号资产评估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铁公水码头资产评估值为 79,427,642.14 元(含码头资产对应的土地 

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经收购双方协商,铁公水码头资产转让价格为 8100万元。 

    在铁公水码头资产收购完成后,捷通公司首期计划进行电煤供应水运码头、 

煤堆场和物资集散码头等项目的改建和开发。经测算,首期开发项目的估算总投 

资为 7679万元。 

    上述收购铁公水码头及首期开发项目的估算总投资合计为 15779万元,首期开 

发完成后,预计可获年经营利润 2616万元。该项目预计静态投资回收期 7.2年、动 

态投资回收期 9.2年、内部收益率 11.5%。 

    六、捷通公司注册资金及长兴公司出资金额 

    捷通公司的首期注册资本金拟按照收购铁公水码头及首期开发项目估算总投 

资的约 30%,即 4700万元考虑,由各组建方以现金出资方式注入。按照长兴公司拟 

出资的比例计算,长兴公司应出资资本金 2115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收购铁公水码头可以拓宽长兴公司电煤的运输渠道,对于保障 

电厂的电煤供应、确保电厂安全、稳定运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在保证电 

厂电煤运输和供应的前提下,以铁公水码头为平台,通过利用码头、岸线和周边的 

土地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项目的投资效益。 

    浙江长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浙江兴源投资有 

限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组建浙江长兴捷通物流有限公司,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相关制度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浙江长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4年 12月 30日 

     


